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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1100824)行政會報紀錄 

 
時  間：民國 110年 8月 24日（二）上午 9時 10分 

地  點：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蘇校長鴻銘                                      記錄：曹偉薇 

出  席：（如簽到表） 

壹、會議報告：內容如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1100824)行政會報會議資料。 

貳、上次會議決議或列管事項:內容如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1100824)行政

會報會議列管資料。 

參、各處室新增及修正報告事項 

一、 秘書室 

有關本校臉書粉絲團(FB)原為鴻金老師協助後台管理，後續請各處室主任將

相關活動訊息或績效，以簡短文字搭配照片，提供給本室協行秋金老師專責

管理臉書專頁，以行銷並提升本校能見度。 

二、 總務處 

(一) 實習主任補充：為配合丙檢闈場建置，請協助調配於志道 7樓相關地點

工程期程。 

(二) 秘書補充：如各處室組有訂(修)定要點、辦法等校務章則，奉校長核定

後，請於每 2週行政(含擴大)會報召開前，提供檔案給文書組公告校網

並追蹤管理。 

三、 輔導室 

親職教育日如屆時疫情影響，無法集中家長至場館內辦理，可參考新生家長

座談會方式，將家長安排在各班教室，以視訊(直播)進行業務報告或專題講

座。 

肆、主席提示 

爾後召開行政(含擴大)會報毋須提供紙本書面資料及播放簡報檔。請文書組

於會前傳送電子檔案，並通知與會同仁自行備妥筆電或平板，提升行政效能、

以無紙化方式辦理。 

一、 秘書室 

請各處室積極辦理優質化計畫所核定內容，在無法得知疫情後續控制狀

況，如相關研習無法以實體辦理、可調整為線上研習，以提升執行率達預

定績效。 

二、 學務處 

請重新評估 9月 3日導師(視訊)會報辦理方式，此為本學年第 1次導報，以

實體會議為較佳方式，更能傳達校務訊息並與老師增加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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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處 

(一) 各行政辦公室委託專業建築師規劃時，請限期完成，以提升行政效能。 

(二) 目前已進行學務處辦公室規劃，接續以教務處教學準備室辦理空間改

善，其他處室如有需求或建議也歡迎向總務主任提出共同討論，以創造

優質行政辦公空間。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本校學生騎機車通學實施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

務處） 

說  明： 

一、 依本市教育局 110年 6月 21日桃教學字第 1100052842號函辦理。 

二、 針對合法考取駕照之學生，避免逕以「騎乘機車上放學者」作為懲處依

據，以多元方式及資訊向學生宣導，建立學生駕騎機車的安全觀念。 

三、 依據來文刪除本辦法第五條第三款(詳如案由一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本校學生請假及外出規定(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依本市教育局 110年 6月 21日桃教學字第 1100052842號函辦理。 

二、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4條規定略以，「上課遲到」、

「曠課」行為係屬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範疇，不宜列入懲處。 

三、 依據來文刪除本辦法第五條第四款第三、四、五項(詳如案由二附件)。 

四、 因來函時間已屆本校獎懲辦理期限，原 109-2學期學生因缺、曠課受本

規定核予之懲處建議予以撤銷。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本校學生社團組織輔導與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學務處） 

說  明： 

一、 現行辦法無社團更名之條文，新增申請社團更名及具備條件。 

二、 增列第三條第一款第九項，社團更名須向學務處社團活動組申請。 

三、 增列第三條第二款，申請社團更名之具備條件。 

四、 原第二條更改為第三條。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四：修正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為瞭解 110學年度各處室業務分工、權限劃分，以及各項業務授權層級，

特請各處室進行分層負責明細表業務檢視。 

二、各處室經檢視後，有進行修正的計有學生事務處、實習處及進修部等 3

處室，另校長室秘書、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圖書館、人事室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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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室等 7處室無修正。 

三、檢附修正後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如附件，提請審議。 

決  議: 修正後通過。  

案由五：修訂本校 109-112年度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秘書室) 

說  明： 

一、 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7月 31日桃教設字第 1090067283號及「教

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辦理。(待教育局來文再修正說明一) 

二、 為落實「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以提升教育經費運用績效，公立學校

應訂定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作為年度經費執行依據。 

三、 為利 111年度教育經費之執行，各校須依本市教育局各科室重點工作及

本校 111年度校務所需執行情形檢視，並應詳實評估需求及妥適規劃校

園修繕、設備擴充，倘有變更修正，須於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再行提

送修定內容報局審查。 

四、 本校 109-112年度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草案)如附件。 

決  議：修正後通過。 

陸、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次會議共 3案需提 110-1期初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案，提請核示。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規定，會議資料應於 7日前公告，110-1期

初校務會議相關書面資料，已於 8/20(五)奉准公告校網在案。 

二、 有關本次會議有案由一、案由二及案由五共 3案，需提校務會議討論通

過，其中案由五由本處 8月 12日 1100008216號簽，已奉核列入校務會

議提案討論議程中。 

決  議：案由一、案由二列入校務會議討論辦理。 

柒、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